
2026年2月份工伤认定结论公示
序号 姓名 性别 用人单位 申报时间 认定时间 认定依据 受伤害部位 认定结论

1 李建峰 男
山西三建集团有限

公司   （项目）
20251212 20260214 
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四条第一项

其他,头皮
认定（视同

)为工伤

2 李路红 男
山西三建集团有限

公司   （项目）
20260112 20260214 
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四条第一项

鼻
认定（视同

)为工伤

3 李宇苗 女 长治市职业高级中学 20260114 20260214 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
四条第一项
右肩胛部

认定（视同
)为工伤

4 李跃峰 男 长治市豫剧团 20260113 

不符合《工伤保险
条例》第十四条、
第十五条认定工伤
或者视同工伤的情

形

左眼部
不予认定

（视同）为
工伤

5 陈晨光 男
长治市城市管理综

合行政执法队
20260108 20260214 
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四条第三项

右上臂
认定（视同

)为工伤

6 杨伟 女 长治市人民医院 20251222 20260214 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
四条第一项
面颌部,其他

认定（视同
)为工伤

7 王杰 男 长治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20251201 20260214 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
四条第六项
头皮,肘部,髋部

认定（视同
)为工伤

8 蔡桂喜 男 长治市中医医院 20260106 20260214 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
四条第六项
颅脑,其他,头皮

认定（视同
)为工伤



9 何正权 男
山西焕洲建设工程

有限责任公司
20260123 

不符合《工伤保险
条例》第十四条、
第十五条认定工伤
或者视同工伤的情

形

胸部
不予认定

（视同）为
工伤

10 李远龙 男
山西焕洲建设工程

有限责任公司
20260126 20260214 
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四条第一项

左手中指
认定（视同

)为工伤

11 曹玉清 男
山西焕洲建设工程

有限责任公司
20260104 20260214 
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四条第一项

其他
认定（视同

)为工伤

12 段宏彪 男 山西淮海机电有限公司 20260108 20260214 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
四条第六项
其他,胸部,腰部,左眼部

认定（视同
)为工伤

13 李芳 女
上海锦江国际旅馆
投资有限公司长治

分公司
20260130 

不符合《工伤保险
条例》第十四条、
第十五条认定工伤
或者视同工伤的情

形

腕,右前臂
不予认定

（视同）为
工伤

14 李斐 男 华夏同创建设有限公司 20260104 20260214 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
四条第一项
左手环指,左手中指

认定（视同
)为工伤

15 刘立民 男 华夏同创建设有限公司 20260109 20260214 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
四条第一项
右手小指

认定（视同
)为工伤

16 郭健卫 男
长治市聚融盛世人

力资源有限公司
20260116 20260214 
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四条第一项

全身多处
认定（视同

)为工伤

17 陈颖 男
中国联合网络通信
有限公司长治分公

司
20260113 20260214 
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四条第五项

颅骨,面颌部,头皮,眼部
,右腕,左腕

认定（视同
)为工伤

18 张艳 女 长治市第二中学校 20260109 20260214 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
四条第一项
脊柱

认定（视同
)为工伤



19 平爱青 男 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 20260104 20260214 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
四条第一项
鼻,面颌部,其他

认定（视同
)为工伤

20 石卫青 男 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 20260119 20260214 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
四条第六项
其他,胸部

认定（视同
)为工伤

21 袁小玉 男 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 20260115 20260214 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
四条第一项
其他

认定（视同
)为工伤

22 王玲锋 男 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 20260123 20260214 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
四条第一项
其他,眼部,右眼部

认定（视同
)为工伤

23 杨伟 男 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 20260123 20260214 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
四条第一项
其他,腰部

认定（视同
)为工伤

24 谢海平 男 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 20260115 20260214 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
四条第一项
肩胛部,其他,左肩胛部

认定（视同
)为工伤

25 张静 女
山西证券股份有限
公司长治英雄南路

证券营业部
20260114 

不符合《工伤保险
条例》第十四条、
第十五条认定工伤
或者视同工伤的情

形

右掌
不予认定

（视同）为
工伤

26 吴成虎 男 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20260113 20260214 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
四条第五项
其他,胸部

认定（视同
)为工伤

27 李鑫 男
长治市永安山防防
爆电机修造有限公

司
20260122 20260214 
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四条第一项

右手环指
认定（视同

)为工伤

28 赵保芳 男 长治粮机医院 20260120 20260214 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
四条第一项
胸部

认定（视同
)为工伤

29 刘慧 女 长治市泰兴物资有限公司 20260114 20260214 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
四条第六项
腰部

认定（视同
)为工伤



30 朱立新 男
山西潞安矿业（集
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20251203 20260214 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
四条第一项
小腿,胸部,左小腿

认定（视同
)为工伤

31 卢伟 男
山西潞安矿业（集
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20251218 

不符合《工伤保险
条例》第十四条、
第十五条认定工伤
或者视同工伤的情

形

其他
不予认定

（视同）为
工伤

32 宋玉波 男
山西潞安矿业（集
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20260119 

不符合《工伤保险
条例》第十四条、
第十五条认定工伤
或者视同工伤的情

形

全身多处
不予认定

（视同）为
工伤

33 徐建科 男
长治太行人力资源

有限公司
20260115 20260214 
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四条第一项

右大拇趾
认定（视同

)为工伤

34 杨柳青 女
山西晋鑫仁和人力
资源管理有限公司

长治分公司
20260112 20260214 
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四条第一项

右下肢
认定（视同

)为工伤

35 陈欢欢 女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长治分行

20260119 20260214 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
四条第六项
口,全身多处

认定（视同
)为工伤

36 吴志刚 男
中铁北京工程局集
团（天津）工程有

限公司
20251216 

不符合《工伤保险
条例》第十四条、
第十五条认定工伤
或者视同工伤的情

形

其他
不予认定

（视同）为
工伤

37 李亮 男
长治多果建筑工程

有限公司
20251014 其他 颅脑

不予认定
（视同）为

工伤



38 秦利生 男
山西防爆电机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
20260129 

不符合《工伤保险
条例》第十四条、
第十五条认定工伤
或者视同工伤的情

形

髋部
不予认定

（视同）为
工伤

39 马飞 男
山西航天清华装备

有限责任公司
20260123 20260214 
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四条第一项

全身多处
认定（视同

)为工伤

40 郭闯闯 男
山西航天清华装备

有限责任公司
20260108 

不符合《工伤保险
条例》第十四条、
第十五条认定工伤
或者视同工伤的情

形

右小腿
不予认定

（视同）为
工伤

41 李留斌 男 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 20260114 20260214 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
四条第一项
其他,右手拇指,左膝部

,左小腿
认定（视同

)为工伤

42 李文飞 男 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 20260122 20260214 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
四条第一项
左下肢,左小腿,左踝部

认定（视同
)为工伤

43 乔林杰 男 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 20260122 20260214 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
四条第一项
腰部

认定（视同
)为工伤

44 鹿小红 女
山西高铭劳务派遣

有限公司1.1
20260129 20260214 
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四条第一项

左腕
认定（视同

)为工伤

45 苗圃 男
山西高铭劳务派遣

有限公司1.1
20260114 20260214 
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四条第四项

胸部
认定（视同

)为工伤

46 黄先明 男
山西高铭劳务派遣

有限公司1.1
20260114 20260214 
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四条第四项

胸部
认定（视同

)为工伤

47 王超 男
山西高铭劳务派遣

有限公司1.1
20260114 20260214 
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四条第四项

胸部
认定（视同

)为工伤



48 杨玉超 男
山西高铭劳务派遣

有限公司1.1
20260129 20260214 
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四条第一项

右掌
认定（视同

)为工伤

49 郭素梅 女
山西高铭劳务派遣

有限公司1.1
20260109 20260214 
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四条第六项

其他,胸部
认定（视同

)为工伤

50 秦明 男

山西潞安煤炭技术
装备有限责任公司

*
20260130 20260214 

工伤保险条例第十
四条第一项

右小腿
认定（视同

)为工伤


